珠府办函〔2022〕114号
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

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为加强全市城镇化工作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市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职责
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,统筹协调我市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,推进斗门、金湾平沙城乡融合发展省级试点。研究提出我市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建议和年度重点工作安排,协同推进重点任务落实,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,指导督促各区、各有关部门完成工作任务。二、组成人员
组      长：杨  川      市政府

常务副组长：覃  春      市政府 
副  组  长：刘  宏      市发展改革局

成      员：余学旺      金湾区
            夏  宇      斗门区
李玉东      市委政法委

李  剑      市委编办

王梦阳      市发展改革局

陈智霖      市教育局

伞景辉      市科技创新局

王晓东    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王连武      市公安局

肖  筠      市民政局

章  革      市财政局
徐  东    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李  清      市自然资源局

邓国庆      市生态环境局

刘苑平     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余锦杰      市交通运输局

杨  旻      市水务局

王爱民      市农业农村局

杨正林      市商务局

翟  名     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戴世登      市卫生健康局
黄建恩      市市场监管局

胡木雄      市统计局

张  成      市金融工作局

王兆江     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三、工作机制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局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刘宏同志兼任。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，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。

领导小组设立联络员制度，各成员单位相关业务科室一名负责同志作为联络员，联系和协调日常工作。

领导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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